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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（CDIP） 
 
 
第二十届会议 
2017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1日，日内瓦 
 
 
 
主席总结 
 
 
 
 
 
 
1. CDIP 第二十届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。91 个成员国和 28 个观察员出席了

会议。突尼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瓦利德·杜德什大使宣布会议开幕。开幕会上，总干事在

致辞中指出了发展议程通过十年后在实施中所取得的成绩。他指出了成员国和秘书处在把发展考量纳

入全组织主流方面的参与和辛勤工作。 

2. 在议程第 2 项下，委员会选举巴基斯坦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二等秘书祖奈拉·拉蒂夫女士担任代

理副主席。 

3. 在议程第 3项下，委员会通过了文件 CDIP/20/1 Prov.4中所载的议程草案。 

4. 在议程第 4 项下，委员会通过了文件 CDIP/19/12 Prov.中所载的 CDIP 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

草案。 

5. 在议程第 5 项下，委员会听取了一般性发言。各代表团对产权组织努力实施发展议程各项建议

并将其纳入主流表示支持。各代表团提到委员会要处理的各项重要议题，重申致力于开展建设性工

作，以推进委员会的工作。 

6. 在议程第 6项下，委员会审议了以下文件： 

6.1 文件 CDIP/20/2 中所载的“进展报告”。委员会注意到六项正在实施的项目所取得的进

展。各项目经理回答了代表团的意见，注意到它们的指导。委员会同意把“知识产权与社会经

济发展项目——第二阶段”延长六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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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文件 CDIP/20/5 中所载的“为传播灵活性数据库所载信息采取的措施”。秘书处回应了各

代表团的意见。委员会注意到文件中所载的信息。 

6.3 文件 CDIP/20/9 中所载的“产权组织有关机构对落实发展议程相关建议所作的贡献”。委

员会注意到文件中所载的信息。 

6.4 文件 CDIP/20/7 中所载的“推广使用在‘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：共同挑战——共同解决项

目’项下所建立网页论坛的路线图”。委员会注意到文件中所载的信息。会议决定，将在委员

会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在此背景下提出的议题。 

6.5 文件 CDIP/20/11 中所载的“推广产权组织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活动和资源”委员会注意到

文件中所载的信息。委员会鼓励秘书处继续推广产权组织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活动和资源。 

6.6 文件 CDIP/20/12 中所载的“有技术转让倡议和活动的国际论坛和会议摸底调查”。委员

会注意到文件中所载的信息。会议决定，将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有技术转让倡议和活

动的国际论坛和会议方面的最新信息，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的此种论坛和会议。 

7. 在议程第 6(i)项下，委员会审议了以下方面： 

7.1 文件 CDIP/20/3 中所载的“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圆桌会议的报告：分享经验、工具和

方法”。委员会注意到报告中所载的信息。 

7.2 文件 CDIP/20/6 中所载的“关于产权组织顾问花名册数据库的报告”。委员会注意到文件

中所载的信息。会议决定，在顾问花名册移入企业资源规划（ERP）系统后，秘书处将在今后的

一次 CDIP会议上做一次演示报告。 

8. 在议程第 7项下，委员会审议了以下方面： 

8.1 文件 CDIP/20/4 中所载的“知识产权和外观设计管理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企业

发展试点项目后续实施”。委员会批准了秘书处在文件中提出的方法。 

8.2 文件 CDIP/20/8 中所载的“非洲集团关于每两年组织一次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的提案

修订版”。委员会决定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。 

8.3 讨论文件 CDIP/18/6 Rev.附件一中所载的美国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个代表团关于技术

转让相关活动的联合提案第 5 项，以及在此背景下，文件 CDIP/20/10 Rev.中所载的“技术交流

和技术许可平台汇编”。委员会注意到文件中所载的信息，由于提案方撤回了联合提案第 5

项，委员会决定结束关于该项的讨论。 

8.4 讨论在 CDIP 今后会议上处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，包括设立一个常设议程项目的要

求。委员会决定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该议题。 

8.5 讨论文件 CDIP/18/7 中所载的“独立审查各项建议的落实”。委员会决定按第十九届会议

主席总结第 8.1 段中所载的决定，继续进行讨论。会议决定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建议 5 和

11，并请审查组最好通过网播，就这两项建议作出进一步解释。会议决定，有意向的成员国可

以就已获通过建议的模式和实施战略提交书面意见。成员国呈文应当在 2018 年 2 月底之前到达

秘书处。秘书处将汇编所收到的意见，提交给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。 

8.6 在“知识产权与社会经济发展项目——第二阶段”背景下编拟的研究报告：(i)文件

CDIP/20/INF/2 中所载的“哥伦比亚知识产权运用情况研究”；和(ii)文件 CDIP/20/INF/3 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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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的“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知识产权制度运用情况研究”。委员会注意到这些研究报告中

所载的信息。 

9. 在议程第 8 项“知识产权与发展”下，一些代表团就该项目下应处理的议题提出了建议。会议

决定，有意向的成员国可以书面向秘书处提交其提案，以供在下届会议上讨论。成员国呈文应当在

2018年 2月底之前到达秘书处。秘书处将汇编所收到的意见，提交给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。 

10. 在关于未来工作的议程第 9项下，委员会为下届会议商定了一份议题和文件清单。 

11. 委员会注意到，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草案将由秘书处编拟，并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。要对报

告草案发表意见，应以书面形式，并最好在下届会议之前八周向秘书处提出。然后，报告草案将在委

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审议通过。 

12. 本总结将构成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。 

 

[文件完] 


